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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服务内容：
1.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视频号、抖音、今日头条的日常运维，完善平台的认证续约、常规栏目建设等工作。
2.对新媒体账号进行整体VI设计，形成统一又符合各平台特色的形象设计。
3.结合未央法院工作特点做好宣传信息和视频的采编、发布工作。
4.创新宣传形式。重点工作、重要活动等推出相应主题策划系列报道；制作海报、短视频、H5页面、长图等新媒体产品，不断丰富呈现方式。
5.策划优质传播内容：深入挖掘基层法院的法治文化与人文内涵，策划并制作一系列围绕典型案件、法官风采、司法守护者及社区法治共建等主题的优质传播内容，协调开展省级以上媒体相应的宣传工作，助力公众感知司法公正之美、激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之情。
6.协助日常工作，如重要活动的拍照、信息稿撰写等。
（二）人员配置：
1.团队具有自媒体或媒体属性；
2.人员不得少于3人，分别负责新媒体服务项目规划及安排、视频制作与剪辑、内容创作与编辑等工作；
3.人员需具有2年及以上媒体工作经验；
4.服务形式：驻派。
（三）专业设备：
1.硬件设备：
为新媒体宣传服务VI设计、长图、SVG等内容，配备专业的设备。
2.软件工具：
购买或订阅专业的图片制作、动画制作、视频制作等软件工具。
3.安全防护软件：
安装杀毒软件、防火墙等安全防护软件，保证内部信息不泄露。
（四）服务标准：达到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，并满足磋商文件要求。
（五）成果交付要求
1.微信每天完成1条以上内容制作发布；
2.微博每天发布不少于12条，全年共计完成4380条；
3.抖音、视频号全年完成30条以上原创视频制作发布；
4.全年制作长图、H5等新媒体产品不少于50次；
5.省级电视媒体宣传不少于3次；
